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
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
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65,712,402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86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236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636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4 01*****986 丛强滋
5 08*****636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6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债券代码：128083）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新北转债”转股价格为 11.90
元 / 股，调整后“新北转债”转股价格为 11.7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新北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 号
咨询联系人：康志伟
咨询电话：0631-5675777
传真电话：0631-5680499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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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债券代码：128083� � � � �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11.90 元 / 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1.70 元 / 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公

开发行了 877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083），根据《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新北转债发行之后，当
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

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将依此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方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
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
施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即 2020 年 5 月 26 日）的总股本为分配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前述方案，新北转债转股价格将调整为 11.70 元 / 股【注】，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生效。
【注：根据上述公式，P1=P0-D=11.90� 元 / 股 -0.20 元 / 股 =11.70 元 / 股】
“新北转债”转股期的起止日期为自 2020 年 6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目前“新北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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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北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14:3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9:15—15:00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9:30—11:30，13:00—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四号楼 17 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潘丽春女士因公务不能亲自主持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已书

面授权委托副董事长陈均先生代为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 22人
代表股份 146,494,3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 26.6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 12人
代表股份 114,817,8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 20.89%

出席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 10人
代表股份 31,676,5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 5.76%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方对应补偿

部分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唐新亮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唐新亮持有公司 15,566,969� 股回避本次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 128,378,2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5％；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

展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及陈均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285,6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90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56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 326,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 88,873,5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1％；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2％；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及互保额度
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为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
展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及陈均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285,6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90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56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 326,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 68,485,6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91％；反对 20,407,319 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22.32％；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5,851,916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6.66％； 反对 20,407,319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29.67％；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

展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及陈均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285,6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90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56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陈均持有公司 326,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 68,485,6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91％；反对 20,407,319 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22.32％；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5,851,916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6.66％； 反对 20,407,319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29.67％；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
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均、唐新亮、楼洪海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陈均持有公司 326,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唐新亮持有公司 15,566,969 股回避本次表决；
楼洪海持有公司 7,066,795 股回避本次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 120,985,435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4％；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2％；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员工激励基金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均、唐新亮、楼洪海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陈均持有公司 326,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唐新亮持有公司 15,566,969 股回避本次表决；
楼洪海持有公司 7,066,795 股回避本次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 100,597,51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43％；反对 20,407,319 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52％；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5,851,916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6.66％； 反对 20,407,319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29.67％；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 143,945,19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6％；反对 19,400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1％；弃权 2,529,7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6,239,835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9％ ； 反对 1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弃权 2,529,78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3.68％。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伟民 高佳力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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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含本数）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 号 01 栋 7 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 严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 人，

代表股份数为 563,996,54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0396%。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 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41,717 名， 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1,363 名， 个人股东人数
40,354 名。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522,711,25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49.15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7 人，代
表公司股份数为 41,285,2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26%。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1,912,0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41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

表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626,7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89%；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1,285,2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26%。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1,198,5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926% ； 反对 2,743,0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39,169,03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552% ； 反对
2,743,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48%；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462,3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3%；反对 534,1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377,9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55%；反对 534,1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2,877,55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6% ； 反对 1,118,9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0,793,09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02% ； 反对
1,118,98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98%；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63,983,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41,898,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游国杰、张雅利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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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出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30－11:30，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
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创意大厦 13 楼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 16 名， 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
277,455,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80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名，代表股份 275,374,97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99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3 名，代表股份 2,080,748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暨 2020 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70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6%；反

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200,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6.2532%；反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70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6%；反

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200,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6.2532%；反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70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6%；反

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200,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6.2532%；反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70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6%；反

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200,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6.2532%；反对 74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39,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9%；反

对 81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131,8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9093%；反对 81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39,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9%；反

对 81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131,8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9093%；反对 81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侯毅先生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9,131,8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93%；反对

81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9,131,8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9093%；反对 81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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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我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
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现有总股本

1,573,112,9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其实施距离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573,112,988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4.5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8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3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2 08*****860 临海慧星集团有限公司
3 00*****381 章卡鹏
4 01*****095 张三云
5 00*****454 谢瑾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19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临海市经济开发区 咨询联系人：李晓明、章佳佳
咨询电话：0576-85225086�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76-8530508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实施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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